
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公告

韩林林:本院受理申请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铁路支行与你
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执行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
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、执行裁定书(拍卖)、拍卖、变卖通知书、拍卖公
告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(如遇假期顺延)来院(沈阳市和平区新华路2
号)领取上述法律文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(如遇
假期顺延)到院(沈阳市和平区新华路2号)225 室参加摇号确定评估机构，
未到视为放弃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(如遇假期顺延)来院(地址同上)
领取评估报告，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。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可在领取后
五日内向法院(地址同上)提交书面异议申请。逾期未提交，视为放弃异
议权利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5日(如遇假期顺延)到院(地址同上)确认拍
卖财产(第一次拍卖)降幅比例，逾期视为放弃。如需第二次拍卖，自公
告之日起经过96日(如遇假期顺延)到院(地址同上)确认拍卖财产(第二次
拍卖)降幅比例，逾期视为放弃。

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

本公告刊登在2025年05月27日

本公告从法治网、法治号下载


